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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 

2024 年 1月 1 日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 

扭亏为盈 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披露数据 重述后数据
注 1

 

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
盈利：84,800 万元-91,000万元 

盈利：48,456.99万元 盈利：83,898.60万元 
比上年同期增长（披露数据）：

75%-87.8% 

比上年同期增长（重述后数据）：

1.07%-8.46% 

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
注 2

 

盈利：16,850 万元-20,000万元 

盈利：33,407.02万元 盈利：33,407.02万元 
比上年同期下降（披露数据）：

49.56%-40.13%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（重述后数据）：

49.56%-40.13% 

基本每股收

益
注 3

 
盈利：0.41 元/股-0.44元/股 盈利：0.35元/股 盈利：0.40元/股 

注 1：报告期内，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

买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柿竹园公司）



100%股权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 27 日，柿竹园公司 100%股权

已过户至公司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，柿竹园公司于 2024 

年 12 月 27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

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则对上年

同期数进行了追溯调整。 

注 2：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

第 1 号——非经常性损益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，同一控制下

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，作为非

经常性损益列报。 

注 3：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

号——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》（2010 年

修订）》，报告期内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，合并方在合

并日发行新股份并作为对价的，计算报告期末的基本每股收

益时，应把该股份视同在合并期初即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处

理（按权重为 1进行加权平均），计算比较期间的基本每股

收益时，应把该股份视同在比较期间期初即已发行在外的普

通股处理。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，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

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，公

司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3 年

度披露数增长 75%-87.8%，主要受公司合并范围变化影响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湖南柿竹园

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柿竹园公司）100%股权并



募集配套资金项目，2024年 12月 27 日柿竹园公司 100股权

过户至公司。因此，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 2023

年度披露数下降 40.13%-49.56%，主要原因如下：一是下游

需求不足，硬质合金市场竞争加剧，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叠加

原辅料产品成本上涨等综合因素影响，硬质合金产品净利润

同比下降；二是根据相关规定，柿竹园公司 2024 年净利润

全部计入非经常性损益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   


